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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市 中 区 人 民 政 府
市中政字〔2022〕14号

市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继续执行《关于规定森林防火期和划定

森林防火区的通告》等文件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单位、专业公司，

各企业：

按照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

估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过对《关于规定森林防火期和划

定森林防火区的通告》等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，决定继续执

行。

序
号

文件名称 文号 原登记号 新登记号 有效期截至日期

1

关于规定森林
防火期和划定
森林防火区的
通告

SZDR—2017
—0010001

SZDR—2022
—0010003

2022年3月21日
-2027年3月20日

2 关于严厉打击
非法开采、加工 SZDR—2019

SZDR—2022
—0010004 2022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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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2年12月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矿产资源行为
的通告

—0010004 -2027年6月27日

3
市中区人民政
府规范性文件
制定程序规定

市中政发
〔2019〕
20号

SZDR—2019
—0010005

SZDR—2022
—0010005

2022年8月4日-2027
年8月3日

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30日印




